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塔城地区生态环境局乌苏市分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    骆  伟

根据工作要求，现述法如下：
一、履职情况
（一）强化法治思维，严格履行法治建设责任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严格遵守领导干部学法制度，通过集中学习、个人自学等方式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及生态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。2024年以来，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1次，开展政治理论学习42次，切实提高干部法律意识和依法办事能力。制定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，坚持法治建设与业务工作同部署、同检查、同考核，组织召开专题会安排部署法治建设工作2次，并将履行推进法治建设职责情况纳入年终考核内容，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、推动发展、化解矛盾，为推进美丽乌苏建设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。上年度述法自查3个问题及地区法治督察认领问题均已整改完毕。
（二）依法履行职能，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。积极以生态环境保护服务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，及时跟进我市重大项目建设进度，通过多角度、多形式、多渠道推动服务提质增效。坚持以柔性执法与优化营商环境相结合，认真落实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不予处罚和不予强制事项清单（2024年版）》要求，对符合“轻微不罚”“首违免罚”24种情形的环境违法行为免予行政处罚，2024年办理免予处罚案件1件，免罚金额0.39万元。同时，积极落实生态环境监督执法正面清单管理和监管对象分类管理制度，科学统筹日常执法和专项执法检查任务，有效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影响，最大力度地支持企业合法经营、守法运营。
（三）规范行政执法，切实提高行政执法水平。大力推行执法公示、执法全过程记录、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。一是严格实施执法公示制度。依托乌苏市人民政府网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及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结果，全年公开行政执法信息10条。二是积极推进执法全过程记录。对于现场执法、调查取证等行政执法过程，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全过程录音录像，规范公正文明执法，保障执法效能。三是开展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。对所有由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需严格执行法制审核程序。四是落实政务信息公开。通过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主动公开各类生态环境信息，包括饮用水水源水质状况、空气环境质量状况、环境执法、环境监测等重点环境信息，全年累计公开信息392条。
（四）加强普法宣传，营造学法尊法守法氛围。深入推进“谁执法谁普法”，切实提升企业的用法意识。2024年以来，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专项帮扶指导，举办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、机动车尾气检验检测、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运行管理培训5期，切实提升企业环保管理水平和能力，增强企业责任意识、守法意识，促进政企关系良性发展。紧抓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环保普法宣传，充分利用好六五世界环境日、全国低碳日等具有重要意义的时间节点，组织相关单位及企业开展“全国低碳日”“世界环境日”“全国生态日”宣传活动，发放环保宣传单、宣传品2000余份。
二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在今后工作中，我将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对标“一规划、两纲要”，全面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。
（一）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，切实提高行政决策能力水平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在学深悟透、融会贯通上下功夫，更好地发挥法治作用，使之成为引领贯穿生态环保工作的强大武器和行动指南。增强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实效，强化行政决策风险评估质量，提高法律顾问在重大决策、制度建设、推进依法行政等工作中的成效。
（二）坚持统筹谋划法治建设，全面推进法规制度体系建设。认真贯彻“一规划两纲要”具体措施要求，将法治建设与生态环境“十四五”规划总体目标，统筹谋划相关工作，确保整体部署、整体建设、整体推进；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队伍规范化建设，配齐配强执法队伍，注重加强执法队伍人才培养，确保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队伍在法律上明、业务上精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不断强化普法责任落实，全面提升普法宣传工作质效。深入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加强与相关部门、周边市区的横向联动，将普法宣传贯穿于执法全过程，充分利用新媒体新技术，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环境保护普法活动。全面加强依法行政能力建设，加强法治教育培训，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，全面提升普法宣传工作质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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